关于秦皇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1.申请文件显示，因本次定向发行通过在产权交易机构挂牌方式进行。挂牌公告期满，若各家合格意向投资方累计申报投资股数多于38,020万股，则采用网络竞价方式确定增资价格、投资方及其投资股数。竞价起始价为增资底价（每股2.63元），竞价阶梯为0.01元；若各家合格意向投资方累计申报投资股数少于38,020万股，则发行价格为2.63元/股。本次定向发行价格底价为2.63元/股，截至定向发行说明书出具时无法确定最终发行价格。请申请人：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相关规定，补充披露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价格区间。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发行对象的最新确定进展。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文件显示，（1）2024年2月4日，秦皇岛市财政局就本次增资事宜作出秦财企〔2024〕30号《关于同意秦皇岛银行公开增资扩股的批复》，同意发行人面向社会公开增资10亿元。（2）2024年1月2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出具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关于秦皇岛银行变更注册资本方案的批复》（冀金复〔2024〕19号），同意秦皇岛银行本次定向发行方案。请申请人说明：（1）申请人向我会申报的定向发行方案与经财政、银行业监督管理主管部门批准的方案是否一致。（2）申请人报请秦皇岛市财政局批准的发行方案中是否包含公开路演、询价等内容，如有，本次发行是否面向不特定投资者实施，发行方案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